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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议 
 
A. 会员国 

 
 6. 法国        

 [原件：法文] 
[2006年 5月 29日] 

 
总论 

 

1. 法国代表团遗憾地注意到，工作组的运作方法并未充分符合其期望。法国
代表团认为，在许多场合并未尽一切努力达成真正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例

如，遗憾的是，工作组并未考虑到大多数代表团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就“初

步命令”表示的保留意见，而是选择对起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条文不作任

何修正。此外，工作组还不顾许多代表团表示的保留意见而通过了一项关于

“禁诉命令”的条文。工作组的各项报告有时在这些事项上措词过于简略，不

足以说明只有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才可达成折衷。 

2. 至于实质内容，法国代表团对工作组的工作所作评价是既有优点也有缺
点，尽管如此，法国代表团富有建设性地积极参加了工作组的工作。虽然可由

国际仲裁员下令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各项定义总的来说受到欢迎，但许多条文都

过于累赘，与《示范法》的原始条文加以比较即可看出这一点，如果从仲裁实

践的角度看没有疑问的话。 

3. 从法国的观点看，所有这些都有损于新的示范立法条文的质量和所希望的
普遍范围。今年 2 月于巴黎在参议院就贸易法委员会项目举行的一次专题讨论
会表明，对于法国的许多法律文书写作者和仲裁从业人员来说，这些示范条文

引起大量的强烈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基本上符合法国代表团在工作期间拟

定的案文。 
 
临时保全措施 

 

第 17(2)(b)条草案：禁诉命令 
 

4. 法国代表团反对在普通临时措施中列入“禁诉”措施。这类措施不属于临
时措施类别的范围。此外，这类措施也不符合大陆法传统。禁诉命令因否定当

事人享有其通常有权享有的法律救济而很成问题。因此这种行动方针在欧洲联

盟内部受到质疑。1 

__________________ 

 1 在这一点上见欧洲法院于 2004年 4月 27日就 C-159/02号案件（特纳）作出的判决，其中裁
定，《布鲁塞尔公约》防止“下达一缔约国的法院据以禁止提前在该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的

一方当事人在另一缔约国的法院启动或继续进行法律诉讼程序的禁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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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国代表团谨请求删除这一条文，该条文被添入了修订条文中，而未经过
就可能对各项条文的整个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广泛的讨论（参看上文要点 1）。 
 
第 17 条之三草案：初步命令 
 

6. 许多国家都赞同法国代表团对于这种措施的主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措施
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这些措施还

可能损害当事人平等待遇原则。法国代表团的建议在上一届会议上得到了许多

代表团的支持，因此在此重申这一建议，即这种措施只有在以前曾被各当事人

在其仲裁协议中所接受的情况下方被允许。这一积极的选择无论如何都不排除

有效使用这些措施的可能性，因为可将其添入各方当事人可借以解决其纠纷的

示范仲裁协议中。因此，这一积极选择包括一种真正的折衷安排，这种安排可

使得将以初步命令的形式接受的单方面措施纳入仲裁法的做法为人所接受。 
 
第 17 条之四第(4)款草案：初步命令的不可执行性质 
 

7. 鉴于工作组对仲裁员权力的这种创新性扩展感兴趣，作出了多少有些不合
逻辑的规定，即“初步命令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但不得由法院执

行”。这将使这些措施丧失许多效力，因为仲裁员为取得这种命令的执行而将

接触的法人，尤其是银行机构，将无法在没有执行令的情况下遵守这些措施。

因此，最好是删除这一句而保留下一句，因为下一句指出初步命令不构成仲裁

裁决。 
 
第 17 条之十草案：拒绝承认/执行的理由 
 

8. 法国代表团可仅重申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所提议的案文将以《纽约公
约》为基础的并与仲裁裁决有关的条文同具体来自关于临时措施的要求的条文

相结合，组成一套含有过多不成比例的双重条件的条款。
2 

 

 
__________________ 

 2 据回顾，法国代表团提出了较为简洁的措词： 
  (1) 仲裁庭发布的临时保全措施应确认为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并且[除非仲裁庭另有

规定]，在由获得临时措施的当事人[或由仲裁庭]向主管法院提出申请时即予以强制执行，不
论该临时措施是在哪个国家中发布的。 

  (2) 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法院才可拒绝承认[和][或]执行临时保全措施： 
    (a) 在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时，使法院确信： 

- 该当事人未收到关于指定一名仲裁员或关于仲裁程序的通知； 
-  该措施所针对的当事人无法按第 17条的条件陈述其案情； 
- 仲裁庭没有[被剥夺了]下达任何此种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 

   (b) 法院认定： 
- 所请求的措施与其由法律赋予的权力不相一致，除非可对临时措施加以重新

拟定以使之适应这些法律； 
- 承认或执行临时措施将不符合法院承认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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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 

 

9. 法国代表团赞同工作组拟定的条文草案的实质内容。但法国代表团提出应
使其行文措施更加简明。特别是，第 7 条修订草案含有关于电子通信的第(4)
款，该款可予删除或删减，因其是一项定义而不是一项规定性规则。可以只提

及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电子商务的文件。 

10. 令人惊讶的是，取消形式要求也被提议作为一种替代办法。法国代表团不
希望这另一安排出现在经修订的条文中。这会大大削弱工作组所通过的各项条

文，工作组的目的是尽可能紧密地包含关于这一事项上的仲裁法的现状。总的

来说，最好是尽可能有限地使用备选案文，目的是引导各国采用最为适当的解

决办法。最重要的是，关于整个地删除书面形式要求的提议尚未得到工作组的

同意。 

 

 


